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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

刘莲莲∗∗

内容提要 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

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顺序.１９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数量、
规模、类别、功能的发展促使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路径方法的

创新,研究议题从关注内部机制发展至覆盖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
动、功能的全理论领域,方法上经历了从纯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向实

证主义转变、从多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转变的过程.２０世纪中后

期,学界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等传统学科创立了一体化理论、
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等以国际组织为主要客体的研究门

类.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日益显著,多
学科路径后继乏力,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建意识逐渐兴起.发展

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是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需从四个方面

推进,即在体系理论视野下科学定义国际组织,明确跨学科研究的最

终目标和着力点,综合多学科成果并进行再概念化和再术语化,搭建

促进理论争鸣的知识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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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是社会组织化程度加深的产物.它的产生意味着国家间交往脱

离了自发状态,超越法制化的初级阶段而开启了组织化篇章.从欧洲建立的

第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至今已逾两个世纪.２００多年

以来,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但国际组织的数量、规模、机构、功能却持续增长.

当今世界的国际组织在安全、经济、金融、环保、卫生等攸关人类福祉的领域发

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对当代国际组织是否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诘问,恰恰印

证了其在国际社会中已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实践发展带动学术研究的繁荣.２０世纪以来,各国逐步建立国际组织研

究机构、创办相关学术期刊、开设课程、出版教材和专著,培养国际组织实务人

才和学术共同体.研究者依托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的概念体系论述

国际组织相关变量关系,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截至２１世纪初期,国际组织

研究已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内的全部领域.经

验研究的发展促使理论探索的升级.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研

究领域的显著性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发展以国际组织为中心概念、阐述国际组

织发展和运作基本原理的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条件日趋成熟.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以来,尽管学界不乏要求将国际组织研究视为政治科学新分支的呼声,但受

制于实践和学科范式的藩篱,目前尚未建立一个成熟的国际组织理论体系.

中国学者在国际联盟建立一百周年之际探讨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理

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趋向,其意义源于两方面现实因素:一是我国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趋于中心化

和多元化;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上

的探索发展迅速,已呈现规模化趋势.国际组织实践和人才培养需要系统的

基础理论知识予以支持,构建完整的国际组织理论体系成为一项必要而紧迫

的工作.本文将立足既有国际法律文献资料和理论研究成果,综述１９世纪至

今国际组织实践推动研究议题拓展和方法创新、经验性研究推动理论研究升

级的历史进程,系统梳理和总结当前国际组织理论研究体系化方向上取得的

成绩和不足,并基于此探讨构建中国视角的国际组织体系理论所需要解决的

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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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组织实践与研究议题的拓展

和其他社会科学支脉一样,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问

题—新方法—新理论”这一逻辑.１９世纪至今,国际组织在数量、机构、功能上

全方位发展,不断为学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由此,可以依据时间线索,从初

创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来观察国际组织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国际组

织研究的推动作用.

(一)国际组织初创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初创期是指１９世纪中后期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其间,国际

组织在经济社会领域和安全领域相继产生,学界开始关注其作为新兴社会现

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１８１５年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成立后,欧洲其他河流成立了类似的

河川委员会.１９世纪中后期,国际电信联盟、国际邮政联盟等国际行政组

织相继在欧洲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出现.截至１９１０年,世界范围内已有４０
多个国家间行政组织.① 和经济社会领域相比,国际安全领域的组织化步

伐更为缓慢.尽管欧洲哲学家关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应对战争的构想

已达数世纪之久,但１９２０年国际联盟的建立才真正将这一理想变成现实.

两个维度的实践提出两类研究课题:一方面,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行政组

织具有自发性、灵活性、专业性特征,它们数量较多、功能各异、形式多样,实践

常常先于学者的理念而存在,这使得研究者可以运用经验数据对其做案例分

析和分类研究,总结国际组织机构、活动、功能的一般特征.为此,２０世纪初期

出现了一大批以国际行政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美国威斯康星

大学教授保罗芮恩施(PaulS．Reinsch)在«国际公共联合会:它们的工作和

组织»一书中以通讯、经济、刑事、科技等国际合作领域为线索梳理国际组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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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图;①英国政治学家莱纳德沃尔夫(LeonardS．Woolf)在«世界政府:两份

报告»一书中将３３个国际机构分为四类,并探讨各类机构组织形式和功能的

差异;②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教授诺曼希尔(NormanL．Hill)在«国际行政»

一书中从国际组织的机构设置切入,探讨国际组织对成员国的规范、协调、行

政和信息供给职能.③

另一方面,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产生、形态、功能带有显著的设计性、

稳定性、规范性特征,学者常常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及１７—１９世纪欧美宪政

经验作为分析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依据,探讨国际组织的目标、结构、功

能及 其 关 联 性.④ 苏 格 兰 爱 丁 堡 大 学 法 学 教 授 詹 姆 斯  洛 里 默 (James

Lorimer)１８８４年出版的«国际法学会:独立政治共同体法律关系论纲»,⑤德

国政论家冯康斯坦丁弗朗茨(VonConstantinFrantz)１８７９年出版的«社

会、国家 和 国 际 组 织»,⑥ 德 国 马 尔 堡 大 学 教 授 沃 尔 特  舒 金 (Walther

Schücking)２０世纪初的«世界组织»«海牙会议国际联盟»,⑦英国经济学家、政

治思想家约翰霍布森(JohnA．Hobson)１９１５年的«朝着国际政府前进»,⑧

美国政治家、教育家法兰西斯鲍斯塞尔(FrancisBowesSayre)１９１８年的

«国际行政的试验»,⑨纽约大学教授克莱德伊格尔顿(ClydeEagleton)１９３２
年的«国际政府»等著作,都大量借鉴欧美国家的宪政思想设计或分析国际

安全机构.

此外,部分学者运用历史视角在宏观层次分析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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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杰西胡干(JessieWallaceHughan)在１９２３年的«国际

政府研究»一书中采用历史视角研究从原始社会到２０世纪初国际政府的发展

脉络.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德蒙莫尔(EdmundC．Mower)在１９３１年的

«世界政府»一书中将国际政府视为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形式并探讨其演进

过程.①

整体上,初创期国际组织研究开始探索国际组织机构、活动的一般特征和

规律,运用宪政主义思想设计和评估“世界政府”的功能绩效,在人类历史的大

背景下探讨国际组织产生的环境因素.这一学期的学者深受古典自由主义的

影响,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世界政府”属性,认为国际组织是国家同意并

进行主权让渡的结果,未充分讨论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及其

本质属性,只是概括地将国际组织描述为人们被动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或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

(二)国际组织发展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期是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其间,国际组织迅

速增长扩容,组织化程度不断加深,国际组织产生的本质属性、环境要素及与

主权国家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被广泛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导致民族国家数量大增.② 新独立的国

家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大大改变了这些组织的代表性和力量对比,并重

新塑造其行为模式.③ 与此同时,众多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各类利益共

同体,要求建立各类新型国际组织.④ 欧洲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区域性

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功能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

“７７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等联盟性组织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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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数量、机构、类型的发展加速了国际组织生态网络的形成,为研究者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学者开始围绕国际组织这一中心概念组织

研究活动,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创办了专门期刊«国际组织»,①布鲁塞尔国

际学会联合会和国际商务局联合出版«国际组织年鉴»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全

面系统的数据信息.②

议题上,国际联盟的破产使学者认识到国际组织和“世界政府”存在本质

差异,同时意识到社会环境和政治基础对国际组织产生的重要影响,人们开始

注意到在探讨“国际组织应该怎样”之前需要先解决“国际组织是什么、为什

么”等问题.为此,这一时期的学者就国际组织的本质展开辩论,并普遍加强

了对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基础,以及国际组织结构与功能之间的

关联性的论证性研究.国际关系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

院教授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③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④哈佛大学教授斯

坦利霍夫曼(StanleyHoffmann)、⑤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S．

Nye,Jr．)、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⑥等人探

讨了国际组织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其中,功能主义者强调国际

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国际组织视为人类用来实现功能性目标的产物,现实

主义者将国际组织视为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自由制度主义者则将国际

组织视为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１９５６年,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英尼斯克劳德

(InisL．Claude,JR．)在«铸剑为犁:国际组织的问题与成绩»一书中基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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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理性探讨了国际组织的性质和作用.① 厄恩斯特哈斯、②罗伯特基欧

汉③等人在一体化理论项下讨论了国际组织独立于主权国家而存在的自主性;

约克大学教授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哈罗德

雅各布森(HaroldK．Jacobson)等人研究了国际组织决策的影响因素.④ 阿姆

斯特丹大学法学教授亨利谢默思(HenryG．Schermers)⑤和华盛顿与李大

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柯吉斯(FredericKirgis)⑥等人则从法理视角研究了

国际组织的机构和功能.

与初创期相比,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期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进展:一是在

研究范围上,产生了海量的以联合国、欧共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体机构

为对象的经验研究;二是在理论深度上,学者开始脱离初创期孤立地关注国际

组织机构本身的研究模式,在更广泛视野下探讨国际组织外部环境中的社会

性、政治性要素对国际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以及内部结构中组织与成员国

的互动关系.由于冷战这一大时代背景凸显了政治因素对国际组织的影响

力,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强调成员国的能动性,对国际组织的主体性的关注和

论证较少.

(三)国际组织成熟期的实践与研究主题

国际组织研究的成熟期是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作为全球治理的载体,

国际组织从各个学科体系的边缘地位回到学界视野的中心,作为国际行为体

的独立性、能动性及其活动的合规性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国际组织在数量、机构、功能上都有了突破性发展,能动性进

一步增强.１９９１年,«欧洲联盟条约»的签订使欧洲共同体向欧盟转变,其成员

数量迅速增加,职能从经济拓展到货币、外交领域,决策机制也从全体一致转

５１

国际组织研究:议题、方法与理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InisL．Claude,Jr．,SwordsintoPlowshares:TheProblemsandProgressofInternationalOrganiＧ
zations,NewYork:Random House,１９５６．

ErnstB．Haas,BeyondtheNationState:Functionalisman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anfo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４．

RobertO．Keohane,“Institutionalizationin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２３,No．４,１９６９,p．８６３．

RobertW．CoxandHaroldK．Jacobson,eds．,TheAnatomyofInfluence:DecisionMakinginInＧ
ternationalOrganization,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３．

HenryG．Schermers,InternationalInstitutionalLaw,A．W．Sijthoff,１９７２．
FredericKirgi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inTheirLegalSetting:Documents,Commentsand

Questions,WestPublishingCo．,１９７７．



向附条件的多数决.① 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历时七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落幕,

世界贸易组织建立,业务领域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和贸易相关知识产

权保护,组织机构上建立了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② 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

能动性也大幅度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于１９８９年

推出“华盛顿共识”,指导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同一时期

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人权保护等议题上也日趋主动.③ 相应地,以联合国、欧

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具体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

的学术活动更加繁荣,相关出版物卷帙浩繁.对国际组织一般特征和规律的

理论探索也发展迅速.

鉴于国际组织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基础已在此前得到充分

论证,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国际组织的主体性,进而探讨国际组织的机构

和职能与其自主性、规范建构和扩散能力的关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官僚化、

滥用权力、腐败问题.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FinneＧ

more)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分析了国

际组织传播国际规范、塑造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动态过程.④ 西北大学教授肯尼

思阿博特(KennethW．Abbott)和时任芝加哥大学副教授的邓肯斯尼达

尔(DuncanSnidal)等人关注到国际组织因组织化带来的中心性和独立性,使

其获得了有别于其他国际制度的独特功能.⑤ 内梅亨大学研究员鲍勃雷纳

尔达(BobReinalda)分析了国际官僚机构内部的经验传承.⑥ 乔治华盛顿大学

教授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Barnett)和芬尼莫尔等人从国际政治理论转向

组织社会学理论,从国际组织的官僚机构特征中探讨国际组织的自主性.⑦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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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利亚大学教授戴维莱克(DavidA．Lake)和杜克大学教授马修姆卡布

宾斯(MathewD．Mccubbins)认为国际组织的自主性来源于国家授权,而自主

性的价 值 在 于 克 服 集 体 行 动 困 境.① 罗 彻 斯 特 大 学 教 授 兰 德 尔  斯 通

(RandallW．Stone)等人则反过来分析权力政治对国际组织自主性的限制.②

部分国际组织法学者开始研究国际组织权力运作和政治决策缺乏民主制约和

问责机制带来的问题,③以及制度路径依赖带来的官僚化顽疾.④

１９世纪中后期以来,国际组织研究具有显著的实践驱动型特征.国际组

织数量、种类、功能的增加及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

题.研究者在探索国际组织特征和活动规律的过程中,开始对国际组织的本

质、社会条件、政治基础、组织结构、决策机制、自主能力等要素进行论证性研

究.当前,国际组织研究的范围已覆盖了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的全

问题领域,在深度上已囊括了国际组织社会性、政治性、法律性、组织性在内的

全理论范畴,并在各个维度都有深入的学理探讨.

二、国际组织研究路径的科学化

研究议题的拓展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早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者对国际

行政组织、“世界政府”及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关注带动了经验主义、规范主

义和历史主义这三种路径的产生,相关成果以描述性、规范性分析为主.２０世

纪中期后,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科学化浪潮,学界普遍开始重视实证主义方法.

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变革和对理想主义的反思中迎来研

究方法的重大转向,为作为其下游的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理性主义、功能主

义、国际立宪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等相互并立的多学科研究路径.冷战结束

后,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日益凸显,传统的多学科路径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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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国际组织现象上难以为继.学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藩篱,互借互鉴,国
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和组织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推崇.

(一)研究路径的早期探索

早期国际组织研究集中在对国际电信联盟等行政组织的案例研究、对“世
界政府”的规划设计,以及对国际组织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探讨上.与议题相

适应,这一时期的方法也可以分为经验主义路径、规范主义路径和历史主义路

径三种类别.

经验主义路径是指学者着眼于现已存在的国际行政组织,主张通过感性

观察和数据搜集,归纳总结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和规律.例如,芮恩施在«国
际公共联合会:它们的工作和组织»一书中旗帜鲜明地展示了经验研究意识,

指出研究者应立足经验样本,价值中立地分析国际组织原理及其与主权国家

的关系,避免夸大其社会功能.① 希尔也试图摆脱对国际组织管理细节的探讨

以寻求普遍性,他不满足于芮恩施从经济、社会等具体合作领域观察国际组

织,而希望在国际组织的本质上有更多发现.② 经验主义的研究强调减少先验

假设的干扰、注重对实在数据的分析判断,为此,相关研究成果的描述性大于

论证性.

规范主义路径是指部分学者基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关注,以及对

国际社会的理想蓝图这一套存在于理念之中的规范从事“愿景式研究”.他们

的分析带有强烈的规范主义色彩,常常将皮埃尔的欧洲邦联思想和康德在«永
久和平论»中的联邦主义思想作为分析国际联盟及相关机构的依据,主张依照

国家宪政结构来设计世界政府.邦联主义和联邦主义倡导的立宪目标和论述

结构存在很大区别,但其根本诉求都在于建立准“世界宪法”,因此,其在政治

学视野下对应着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思潮,在法学视野下则可以合称为国

际立宪主义.③ 前述洛里默、舒金、鲍斯、伊格尔顿等人的作品,都是该研究路

径的范例.历史主义则是指杰西胡干等学者采用历史的视角分析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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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化历程,将国际联盟的产生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研究成

果也常常是描述性大于论证性.

初创期国际组织研究确立的经验主义、规范主义、历史主义路径对国际组

织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然而,三种路径的研究都受到实践经验和基础理论

发展不足的双重制约,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尽管芮恩施、希尔等学者都主张运

用经验数据来分析国际组织机构、功能的一般特征,但经验主义的研究必须建

立在大量经验样本的基础之上,而早期的国际行政组织总量不过数十个,运行

时间短,制度化程度低,研究者能得出的结论非常有限,希尔曾明确指出探求

国际组织的本质需要建立在更丰富经验研究基础上,非一夕之功.以国际联

盟为对象的研究则完全缺乏比较归纳的条件.① 规范主义的研究则必须依

靠成熟的规范体系展开.２０世纪初期,社会科学方法论仍处于探索之中,国
际关系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组织社会学也未充分发展,研究者无法定义国

际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对国际组织机构和功能的解读常常依赖古

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假设性命题,用“愿景”代替现实.历

史主义者试图从社会变迁中去解释国际组织产生的时代原因,但这一时期

的视野过于宏观,只能泛泛地谈国际组织在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原因,而不

能深入具体的社会领域从政治环境和组织结构探讨国际组织的生命力.为

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整体上都缺乏科学性,对于人们建立或改革国际组

织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实证主义视野下的多学科路径

２０世纪中期开始,研究者不再满足纯粹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研究以及纯粹

规范主义关于国际组织本质的假设性规定,而是试图基于实证经验对国际组

织产生、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种对旧理论路径的反思和对新理论路

径的需求集中体现在英国外交官、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Carr)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②大卫米特兰尼１９４３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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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运转的和平体系»①、美利坚大学教授皮特曼波特(PitmanB．Potter)

１９６５年的«当代国际组织的问题»②等作品中.同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社会学、
国际法学等上游学科在社会科学方法的科学化浪潮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学科概

念体系,进而在早期的理想主义和国际立宪主义之外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了

功能主义、理性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三大新理论路径,国际组织研究自此

进入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多学科路径时期.
功能主义路径包含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两个类别,其理论目标在于解释国

际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动力以及结构和功能的关联关系.③ 该理论路径在扬弃早

期的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视角的基础上,深刻反思了当时盛行的国际立宪主义

强调国际秩序的人为设计属性、忽视其外部环境条件,采用方法论整体主义和历

史主义视角,强调社会基础和公共目标对国际制度的影响,并基于此解释国际组

织的结构和功能.大卫米特兰尼１９４８年发表的论文«世界组织的功能主义路

径»论述了联邦主义解释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局限,主张从社会技术和观念变迁与

国家间合作需求的因果联系视角,解释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和组织结构.④ 厄恩

斯特哈斯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功能主义和国际组织»是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作.
和功能主义不同,新功能主义在物质性和技术性之外还强调政治精英的影

响.⑤ 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C．Schmitter)、⑥威斯康辛大

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⑦约瑟夫奈⑧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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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兰尼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和以哈斯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在本文合称功能主义.
DavidMitrany,“TheFunctionalApproachtoWorld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２４,

No．３,１９４８,pp．３５０Ｇ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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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pp．８３６Ｇ８６８．

LeonN．Lindberg,ThePoliticalDynamicsofEuropeanEconomicIntegration,Stanford,CaliforＧ
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３,pp．xiv,３６７;LindbergandS．A．Scheingold,eds．,RegionalIntegraＧ
tion:TheoryandResearch,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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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路径的代表人物.尽管功能主义路径主要是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发展形成

的,但其思想渊源来自社会学领域,理论目标和结构上都具有显著的社会学

烙印.
国际关系学的理性主义路径包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类别,其理论

目标在于揭示国家间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的相互关系.① 该理论路径深刻

反思了２０世纪初盛行的理想主义学派忽视国家能动性和自利性、夸大法律规

范功能的问题.该路径采用方法论个体主义和非历史视角,以个体国家为主

要研究单元,强调个体国家理性选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定义国家利益

偏好来阐述主权国家的性质、行为和国际关系.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

索(HansJ．Morgenthau)、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肯尼思沃尔兹(KenＧ
nethWaltz)、基欧汉是理性主义路径发展的代表人物.理性主义理论对国家

能动性的推崇使之和国际组织理论具有天然的矛盾性.理性主义的科学化程

度越高,国际组织在现实功能上就越被工具化,在理论结构中越被边缘化,直
至被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这一大概念所吸收.②

国际组织研究的法律路径起步最早,并经历了从早期的国际立宪主义到

后期的分析实证主义路径的转向.如前所述,早期国际组织研究重心之一是

在主权国家之上建立世界政府.为此,基于自然法传统的、和国际关系学理想

主义理论同源的、主张通过设立“世界宪法”来建立世界政府的国际立宪主义

居于主导地位.③ 这种思潮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憎恶国家间战争的背景下

在欧洲广受推崇.④然而,国际立宪主义过于强调法律设计和结果导向、忽视社

会政治环境和过程的缺陷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到政治现实主义、功能

主义和法学家本身的批判.在实践中,国际立宪主义者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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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对邦联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区分与合并,尽管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差异

非常显著且内部有更为细致的类分,但在本文语境下其理论目标和基础结构有很强的同一性,故而本文采

用温特的说法将其统称为理性主义路径.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Ｇ
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６,No．２,１９９２,p．３９１.

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
１８—２０页.

国际立宪主义的直接渊源是皮埃尔和康德的论著,其基本主张是将林立的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视

为战争根源,要求通过国家权力让渡和设计世界宪法来建立一个超民族的准联邦政府或邦联政府.〔德〕康
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页;JohnMcCormick,UnderstandingtheEuＧ
ropeanUnion,London: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０９,pp．１５Ｇ２１.

除早期的国际立宪主义论述试图为世界“立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洲学者、政治家也试图用

以为欧洲“立宪”.例如,１９４１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尔蒂罗斯皮内利和经济学家恩斯托罗西发表«文
托特内岛宣言»,呼吁欧洲大陆创立一个联邦政府避免战争,参见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
第２０—２２页.



同体、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主张也因英、法等大国否决而遇挫.①

国际立宪主义在这一时期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学者对政治现实

主义的挑战做出回应.法学路径进而走向两个方向:一是接纳现实主义的核

心观点,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运作的外部环境,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迈尔斯

麦克杜格尔(MyresS．McDougal)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创立的“政策定向学派”、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布拉姆蔡斯

(AbramChayes)等人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创立的“国际法律过程学派”、普林斯

顿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A．Falk)等人创立的“世界秩序理

论”即是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二是积极抵御现实主义的“侵略”,将国际组织

和国际法运作的外部环境从研究范围中剥离,采用传统的分析实证主义方法,

专注于国际法律规范的文本和概念,以此捍卫国际法的法律精义.②

从整体上讲,２０世纪中期后,在社会科学的科学化浪潮下,国际组织研究

从初创期的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向依托于实践经验和逻辑论证的实证主

义研究转向.具体而言,研究者依托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的学科

理论范式,在早期国际立宪主义路径基础上,先后确立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

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三大新理论路径,开启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多学科研究时

代.各理论路径依据其学科特征,分别从政治基础、社会条件、法律程序等视

角论证国际组织产生的动力来源,并基于此探讨国际组织的本质、结构、决策

机制、功能绩效等一般性问题.

(三)跨学科研究的兴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国际组织的角色

日益积极,组织结构趋于复杂化,其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身份也更加显著.在此

背景下,国际组织从国际制度、国际法的一个子类别变成学界的直接研究对

象,学界的关注重点也从国际组织产生和活动的外部环境回到国际组织机构

本身,开始探讨其作为国际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性问题,其“国际”属性之外的

“组织”属性日益受到重视.传统的理性主义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法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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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乐宪:«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第７９—９１页.
分析实证主义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国际法研究中即占有重要地位,但“法制—道德主义”学派因其热烈

的愿景而更具有影响力.参见徐崇利:«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之跨学科研究:历史与现状»,«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第９１—９８页;PeterHay,FederalismandSupranationalOrganizations:Patterns
forNewLegalStructure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１９６６.



都逐渐意识到自身在解释国际组织主体性上的短板,学界开始试图打破学科

概念体系 的 藩 篱、互 借 互 鉴,以 为 国 际 组 织 领 域 的 新 现 象 和 新 问 题 提 供

解释.
国际关系学领域内对理性主义路径的反思和改造集中体现在建构主义

的兴起和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理性主义路径采用非历史视角及方法论个体

主义,国家被视为物质利益主导下的理性行为体,在国际组织构建和活动中

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国际组织被视为国家博弈的工具,国际组织的利益偏

好和行动逻辑都被还原到国家的特征之中,未给国际组织的主体性研究留

下空间.要论证国际组织的主体性,必须打破理性主义的非历史结构,肯定

国际关系中的历史性要素,承认国家理性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建构关系.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这一点.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倡

导采用社会学方法,运用国家观念和国际社会文化的相互建构来解释国际

格局的变化.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约瑟夫拉彼德(YosefLapid)、欧盟大

学研究院教授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克维尔(FriedrichKratochwil)等学者也呼

吁将文化和认同等主体间要素带回国际关系理论之中.① 尽管建构主义缺乏

理论系统性,但其试图将观念要素带回国际问题研究的目标很好地回应了当

时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困境.具体到国际组织研究,密歇根大学教授盖

尔纳斯(GaylD．Ness)和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教授史蒂芬布里金(SteＧ
venR．Brechin)于１９８８年发表«架起学科之桥:探寻“国际组织”与“组织”的关

系»一文,倡导在国际组织的政治学路径外引入社会学方法,挖掘组织社会学

理论成果来促进国际组织理论的发展.② 前述芬尼莫尔、阿博特、雷纳尔达等

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种思路,将分析重点从国际组织的成员转移到

组织结构上.③

对功能主义路径的反思体现在新功能主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的沉寂、复
兴、与新自由主义的整合以及后功能主义的发展上,其改造重心在于肯定国家

的主体性并将国家理性视为可以分析论证的变量.如前所述,功能主义和新

功能主义过度强调功能性需求对国际组织构建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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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克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２８页.
GaylD．NessandStevenR．Brechin,“BridgingtheGap: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sOrganizaＧ

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４２,No．２,１９８８,pp．２４５Ｇ２７３．
KennethW．AbbottandDuncanSnidal,“WhyStatesActthroughFormalInternationalOrganizaＧ

tions,”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Vol．４２,No．１,１９９８,p．８．



了国家的主导作用,这使得其现实解释力和理论结构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都遭到

批评质疑.部分学者放弃功能主义路径而转向理性主义路径,部分学者则试

图修正其理论结构.除了哈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种种努力,南卡罗莱纳大

学教授唐纳德普查拉(DonaldPuchala)、谢菲尔德大学教授西蒙巴尔默

(SimonBulmer)等学者也开始引入被新功能主义忽视的国内政治,从国内、国
际两个层次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①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完成内部市场的白皮书»

和«单一欧洲法令»的颁布再次使新功能主义获得影响力,学者重申新功能主

义的部分主张,并试图加入国内政治、外部环境、国家理性等变量弥补其不足.

南加州大学教授维尼桑德霍尔兹(WayneSandholtz)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约翰齐斯曼(JohnZysman)在«１９９２:改写欧洲谈判»一文中重申了新功

能主义的观点,同时强调国内政治和欧洲外部环境对一体化的影响.② 基欧汉

和斯坦利霍夫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Ｇ
sik)等学者将国家理性选择及国内政治对成员偏好的塑造视为«欧洲单一法

令»通过的关键,将欧共体委员会的作用置于次要地位.③ １９９８年,莫劳夫奇克

基于欧盟的发展状况进一步在«欧洲的选择»一书中融合了功能主义和理性主

义.④ ２１世纪初,施密特、霍克和马科斯等学者则提出“新—新功能主义”“后功

能主义”等理论,突出强调国家主体性及国内政治因素,以修正新功能主义,回
应新的社会现实.⑤ 从该历史进程可以看到,新功能主义沉寂、复兴和改造的

过程,本质上也是欧洲一体化研究者对功能主义的整体主义逻辑和理性主义

的个体主义逻辑进行扬弃和整合的过程,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引入国内政治、

外部环境等变量来增强国家理性的“可论证性”,从而补足功能主义忽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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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巴尔默发表«国内政治和欧共体决策»一文,要求解释成员国国内和欧共体两个层次的联

系.SimonBulmer,“DomesticPoliticsandEC PolicyＧMaking,”Journalof Common MarketStudies,
Vol．２１,No．４,１９８３,p．３４９.

WanyeSandholtzandJohnZysman,“１９９２:RecastingtheEuropeanBargaining,”World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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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O．KeohaneandStanley Hoffaman,“Conclusions:CommunityPoliticsand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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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Moravcsik,“NegotiatingtheSingleEuropeanAct:NationalInterestsandConventionalStatecraftin
theEuropeanCommun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４５,No．１,１９９１,pp．４６Ｇ４８．

Andrew Moravcsik,TheChoiceforEurope,SocialPurposeandStatePowerfrom Messinato
Maastricht,Cornell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８．

PhilippeC．Schmitter,“NeoＧNeoＧFunctionalism,”inAntjeWienerandThomasDiez,eds．,EuroＧ
peanIntegration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４,p．４５;LiesbetHoogheandGaryMarks,“APostＧ
functionalistTheoryofEuropeanIntegration:From PermissiveConsensusto Constraining Dissensus,”
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tudies,Vol．３９,No．１,２００９,pp．１Ｇ２３．



理性的缺陷和理性主义片面强调国家理性的缺陷.
法学领域的方法论反思体现在学者对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

的倡导,理论重心在于在国际社会的整体环境中理解国际组织及相关法律规

范.如前所述,冷战期间政治现实主义对国际法功能的贬抑使国际法学者不

得不与之切割,放弃对国际法背景的观察和叙述,转而从法理出发研究国际法

文本和概念.相应的国际组织法研究也甚少讨论组织本体和外部环境,主要

关注国际组织产生、活动的法律程序和规则,并进而区分国际组织机构法和国

际组织实体法.① 国际法学的分析实证主义路径在强化国际法研究的专业性

的同时削弱了其学理价值.而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制度理论虽然将制度要素带

回国际问题研究之中,但其国家中心主义及物质理性主义具有明显的片面

性.② 为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国际关系学者和国际法学者逐步认识到跨学科

研究的必要性.基欧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即曾试图引入国际法原理解释

遵约问题;③阿博特在１９８９年的论文中提倡运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分析国

际法.④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国际组织»杂志和美国国际法学会分别组织了“法
制化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专题,意味着两个学科领域就跨学科研

究的重要性形成共识,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进入方法互鉴的时期.⑤ 然而,
当国际法学者开始将国际法的社会政治环境带回其研究之中,法学本身的强

技术性特征使得其很难被用来解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宏大问题,学科间交流

长期呈现出“理论逆差”的状态.⑥ 在跨学科研究遭遇瓶颈之际,国际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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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向前推进提供了契机.国际组织对成员国利益的固化和分配功能,①国际

组织的权威和对成员国的约束力,成员国遵约和“退群”等理论问题,②都需要

两个学科方法的联合与交融,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法学跨学科研究逐渐找到了

其可以发挥潜力的方向与路径.

三、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

２０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际组织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经验研究的积累,国际组

织作为社会现象的一般特征和规律逐步被揭示.然而,归纳获得的知识在准

确性上具有天然局限,必须置于关系之中被检验和调整,以形成关于对象精

确、系统的认知.为此,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国际组织研究从整体上将

经历从经验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探索、最终向体系性知识发展的过程.２０世

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知识体系化和经验性研究、中观理论研究相比步伐较

为缓慢,但也取得一些积极进展.

(一)传统学科范式下的研究门类

２０世纪中后期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功能主义路径、理性主义路径和法律分

析实证主义路径的概念体系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相关问题予以

系统的阐述,并由此在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领域形成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

理论和国际组织法理论等研究门类.
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声名大噪.厄恩斯特哈斯

１９５８年的著作«欧洲的统一»、③１９６１年发表的论文«国际一体化»④和１９６４年

的著作«超越民族国家:功能主义与国际组织»⑤确立了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

的基本结构.一体化理论主要论证了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发展逻

辑.它强调技术进步、观念共识对国家国际组织政策的影响,同时围绕“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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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阐述国家间功能性合作对政治性合作的带动效果,认为国际社会将朝着

一个具有综合性中央权威的方向发展.① 该理论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迅速发酵

并引发众多学者的讨论.奥斯陆大学教授、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创始人约翰
加尔通(JohanGaltung)指出一体化理论的重要性被低估等问题;②欧洲大学学

院教授、时任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的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C．SchmitＧ
ter)、③约瑟夫奈等学者则修改和发展了一体化理论的核心概念.④

然而,一体化理论片面强调国际组织的社会功能,而低估了国家主权对国

际秩序的影响力.其对一体化进程过于乐观的态度使它无法解释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欧洲一体化受挫的现实.在１９６６年的«顽固的还是过时的? 民族国家的

命运与西欧的个案»一文中,斯坦利霍夫曼批判功能主义关于渐进式一体化

的主张,强调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并区分了国际关系的“低政治”与“高政治”
领域,认为功能主义只适合解释前者.⑤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部分一体化理论的支

持者开始强调国家在国际秩序构建中的主导作用并转向理性主义路径研究.
厄恩斯特哈斯等人则试图通过增加对国家能动性和国内政治的探讨来修改

一体化理论,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现实.⑥ ２００９年初,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莉斯

伯特霍克(LiesbetHooghe)和加里马克斯(GaryMarks)的在新功能主义

基础上强调国内政治对一体化趋势的影响,进而发展了后功能主义理论.⑦

理性主义路径的国际制度理论由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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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Galtung,“AStructuralTheoryofIntegration,”JournalofPeaceResearch,Vol．５,No．４,

１９６８,pp．３７５Ｇ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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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他１９７５年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的过时»和１９７６年的«动荡领域和地区一体化

理论»中,参见ErnstB．Haas,TheObsolescenceofRegionalIntegrationTheory,theRegentsoftheUniverＧ
sityofCalifornia,１９７５;ErnstB．Haas,“TurbulentFieldsandtheTheoryofRegionalIntegration,”InterＧ
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３０,No．２,１９７６,pp．１７３Ｇ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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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１Ｇ２３．



教授约翰鲁杰(JohnG．Ruggie)等学者基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对功能主义

的方法论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视野的反思,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综合发展而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体化理论危机的表现之一是部分学者从功能主义以国际社

会为单元的方法论整体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以国家为单元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理论建构从“一体化”转向独立主体间的“相互依赖”.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

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N．Cooper)于１９６８年在«相互依存经济学:大
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中提出相互依存理论后,①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美

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莫尔斯(EdwardL．Morse)于１９６９年将该理论引入国际

政治领域,②随即引发了时任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罗伯特托利森

(RobertD．Tollison)和托马斯威利特(ThomasD．Willett)等学者对“一体

化”概念和“相互依赖”概念的对照研究.③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

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５年的论文中比较并反思了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摩根索政治现实

主义理论和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对国际秩序的解释力,并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

«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对国家间相互依赖理论做了系统阐述.④

在偏离一体化理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同时,该部分学者也反对政治现

实主义过于强调权力政治而忽视制度要素的做法,并基于对二者的反思创立

了国际机制理论(RegimeTheory),国际组织成为国际机制的子概念.１９７５
年,约翰鲁杰首次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Ｇ

gimes)概念后,⑤厄恩斯特哈斯、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奥兰扬(OＧ
ranYoung)⑦以及约翰鲁杰等自由主义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都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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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理论做了回应和发展.① 同一时期,斯坦福大学教授史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Krasner)②等现实主义学者也承认国际机制作为干预变量的价值,和
自由主义学者一起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机制理论.③ 鉴于肯尼思沃尔兹１９７８
年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阐述的结构现实主义迅速以其简明性、科学性获得

影响力,基欧汉采纳了其理性主义概念框架,并基于“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这一中心概念发展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由于国际制度包含

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国际惯例三种形式,其理论视域比国际机制理论更为

广泛.④

国际制度理论探讨了作为国际组织上位概念的国际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

和政治基础,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关联性,以及国际制度与国家理性的互动关

系.然而,国际制度理论的直接对象是国际制度而非作为其下位概念的国际

组织,为此,其关注重点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等制度类别的共性

上,而无法对国际组织的“组织”属性做深入讨论,这使得它无法对国际组织基

于“组织”特性而产生的历史演进性、自在性、主体性特征做出解释.⑤

国际组织法学的发展则是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自然发展的结果.２０世

纪中期的国际政治变局影响了人们对国际组织外部环境的认知,对法律路径

的概念和方法并未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而这一时期国际组织实践的发展则为

国际组织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国际法学者强调国际组织的法律相关

性,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开展国际组织法研究.微观层次的国际组织法

研究将每个国际组织视为自给自足的法律系统,研究者重点关注联合国、世贸

组织、欧盟等具体国际组织的法律活动,并基于此细分为国际人权法、世贸组

织法、欧盟法等具体研究课题;宏观层次的国际组织法研究则在整个国际法律

秩序的大背景下观察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互动关系,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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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等理论问题.① １９６２年,海牙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律师兼总

干事克拉伦斯威尔弗雷德詹克斯(C．WilfredJenks)出版«国际组织法»一
书,从公法和私法法理讨论国际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②１９６３年,剑桥

大学教授德里克威廉鲍维特(DerekW．Bowett)出版«国际制度法»一书

第一版;③１９７２年,谢默思出版了«国际机构法»初版;④１９７７年,柯吉斯出版«国
际组织的法律设定»一书.⑤ 这些著作在国际组织法领域大都被反复再版,具
有持久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法教科书逐渐形成为以介绍国际组

织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法律执行、外部关系、法律地位等基本要素的基础

结构.
综上,２０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组织研究开始依托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

法学的理性主义、功能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分析框架,试图对国际组织现

象与活动予以系统的解释,相应形成了以国际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体化

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理论等研究门类.然而,受制于传统学科的

学术任务和概念体系,各个研究门类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与活动相关问题时

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其一,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作为独立学科,其理论范式首先要服务于学

科任务,在解释国际组织现象与活动时存在视野盲区.例如,一体化理论主张

社会发展和政治精英的务实主义是一体化的根本动力,并用“外溢”效应来阐

述一体化进程扩散和深化的过程.其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使其在证明一体化进

程的必然性时,无法解释不同时代和领域内一体化进程的差异.⑥ 与之相对,
国际制度理论基于国家个体的物质理性来阐述国家行为与国际制度的相互塑

造关系,然而,其对国家个体自由意志的过度推崇使其能够解释国家为何合

作,却无法解释国家为何选择这种或那种制度形式及组织结构.⑦ 国际组织法

学重点关注国际组织的法律维度而放弃了对国际组织本体的社会性和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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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WestPublishingCo．,１９７７．
为此,新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在解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现实时遭遇挫折,其“外溢”概念的模糊性也

遭到批判.房乐宪:«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第１４—１５页.
刘莲莲:«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第１８—２０页.



的解释,理论目标相对单一.例如,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在国际组织法学项下

是一个关键概念,但国际组织法学常常先验地规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主体资

格,或仅关注其法律程序要素,而未对其行为能力的力量源泉进行论证.①

其二,国际组织概念被各个学科的中心概念吸纳,成为基础理论体系中的

边缘概念.相关学科常常片面强调国际组织的国际性或法律性,而忽视其组

织性.在国际制度理论中,国际组织被国际制度这一总概念所吸收和定义.
例如,基欧汉将国际组织界定为“多层次的联系、规范和制度”,而未讨论其组

织属性对其独立性、主体性的影响.② 一体化理论将国际组织视为超国家政

体,强调整体性概念关系而无法充分探讨国家间政治对国际组织的塑造作

用.③ 国际组织法学则直接将国际组织视为国际法的附属概念,认为其是国际

法的产物和创造者,但未考虑到国际组织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要素对国际组织

的属性和造法能力的影响.④国际组织概念的边缘化使得它在各个学科中都得

不到精确的界定,相应的其特征和规律也得不到完整诠释.

其三,多学科路径在为国际组织研究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也使得国际组

织的特征被各个学科体系“肢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制度理论中的“国际制

度”内涵上已和国际法非常接近,但两个学科体系概念和方法的封闭性客观上

阻碍了学科间成果的互通与共享.⑤ 再比如,一体化理论因为不注重分析民族

国家的主体性,无法解释一体化过程的各种变数,为此不得不基于“外溢”概念

衍伸出“环溢”“强化”“紧缩”“溢回”等一系列附属概念来描述一体化进程的各

种可能性,并将“外溢”细分为“功能性外溢”“技术性外溢”“政治性外溢”等不

同类别.与之相对,国际制度理论缺乏对国家间利益关联关系的论述,而只是

采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模糊二分法来解释国家在不同场景中的选择.⑥

换言之,虽然各学科路径的相互独立推动了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其相互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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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也使得国际组织研究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①

(二)跨学科研究与新理论意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很多国际组织学者在国际制度理论获得压倒性影响力

的背景下放弃原来的理论轨道,国际组织研究逐渐步入瓶颈期.② 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一是冷战使学界对国际战争与和平的关注超过了对国际合作的

关注,国际组织也自然受到冷遇;二是这一时期对国际组织本体特征和活动

规律的经验研究仍在发展阶段,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根基还不扎实;三是国

际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组织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成熟存

在时间差.在上游学科范式尚未发展成熟之际,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进

程也难以推进.此外,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也使理性主义路径遮盖了

功能主义路径和法学路径的光芒,«国际组织»杂志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理论

争鸣的前沿阵地.

冷战后,在跨学科研究兴起的背景下,学者试图通过改造既有学科范式来

解决这一问题,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等新理论方向应运而生.然而,它们并不

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论而非体系理论.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国际组织再次回到学界的视野重心.

国际组织研究者纷纷认识到多学科路径的局限性,跨学科研究的呼声高涨,除
了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学的自我反思和修正之外,③以国际

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边主义理论、全球治理理论也发展迅速.④

以约翰鲁杰为代表的学者在一体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

做出过贡献.基于对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的认知,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鲁杰致力于创建多边主义理论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现

实.他明确设定了其研究领域的边界,强调国际组织的多边性和实体性,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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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等不具有多边性的国家间组织机构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认为“国际组

织的学者们从来就没有把这组织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区别了多边对话合

作机制和多边组织,认为后者是由投票和一致同意的普遍化决策规则所定义

的一种独特制度.基欧汉也参与了多边主义理论的发展并做出贡献.①

另一部分国际制度学者则将视野从国际关系转向全球治理,将国家间相

互依赖发展为全球相互依赖,进而讨论全球问题、全球正义等整体性概念.巴

黎政治大学教授科林海伊(ColinHay)在«政治科学的新方向:回应一个相互

依存世界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全球相互依赖要求国际社会寻找新的治理模

式、构建新的治理体系以塑造和传播全球正义观念.② 奥兰扬等人在«机制

理论和全球治理探索»等一系列著述中探讨全球治理时代的新理论、新方法、

新概念问题.③ 基欧汉则论述了全球化的不充分性所带来的理论问题.④ 在该

理论潮流之下,一些中外学者开始倡导建立以全球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

学科—全球学,并对其概念、范畴和理论路径做了论述.⑤

与此同时,国际组织法研究的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并开始致力于确立国

际组织法学的次级学科地位.传统国际组织法研究对国际组织持乐观态度,

强调国际组织的功能和国家向国际组织的赋权,相应产生了具有积极价值导

向、推崇国际组织功能的立宪主义和注重价值中立的分析实证主义路径.２１
世纪以来,法学界越来越关注国际组织的官僚化、责任缺失等问题,研究重心

转向国际组织行权的合规性和权力控制,进而发展出宪政主义、全球行政法学

说和公权力学说等新的理论视角.⑥ 另外,学者不再将国际组织法界定为国际

公法的部门,而将其视为可以和传统国际法竞争的新学科.在国际法领域,将
国际组织法视为一个新兴领域或学科的观点早已有之,如１９６８年哈佛大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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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授路易斯索恩(LouisB．Sohn)即在作品中将国际组织视为一门国际宪

法色彩很强且处于增长之中的学科.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武汉大学

法学院教授余敏友也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对国际组织法的地位做过探讨和

规划.② 但该议题在学界形成真正的影响力则是２１世纪的事.２００４年,«国际

组织法评论»杂志创立,为国际组织法学理论探讨提供了专门平台.③ ２０１０年,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教授阿明冯波格丹迪(ArminvonBogdandy)在论文中

强调全球行政法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乃至新学科.④ ２０１１年,谢默思在第五

版的«国际机构法»中反复将国际组织法的体系性位置界定为国际法的次级学

科.⑤ 当前,国际法学界已普遍认同这一观点,但对于国际组织法这一中心概

念的内涵以及国际组织法的研究对象等问题尚未形成共识.饶戈平教授对国

际组织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等问题的共识和分歧做了全面的梳理,并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主张.⑥

四、当前国际组织的研究与展望

综上,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新实践—新议题—新方法—新理论”

这一发展逻辑.首先,实践的发展为研究者提出新的理论课题.１９世纪中后

期至今,国际组织实践的繁荣促进了经验研究的发展,学界的国际组织研究已

经覆盖了包括国际组织的产生、结构、活动、功能在内的全部领域.其次,知识

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国际组织研究在批

判地继承早期纯经验主义和纯规范主义路径的基础之上,结合实证经验对国

际组织产生、结构、功能等问题予以论证,这一时期发展而来的功能主义、理性

主义和法律分析实证主义路径都体现了这种实证主义理念.再次,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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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也促使理论研究的升级.随着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和规律被不断发现

和阐述,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显著性日益凸显.学界开始致力于将国

际组织研究相关理论成果系统化,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
活动和功能予以统一解释.２０世纪中后期多学科路径下的一体化理论、国际

制度理论、国际组织法学理论的发展都体现了这种体系化的新理论动向.然

而,这些新理论方向并不以国际组织为直接研究对象,国际组织概念在其理论

结构中处于边缘而非中心地位,属于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下位概念及国际

法、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关联观念,相关理论本质上属于国际组织的关联理

论而非国际组织理论本身,对国际组织产生、结构、活动、功能等问题的阐述仍

不完整.
发展体系化的国际组织理论是现阶段国际组织研究的中心任务.冷战结

束以来,学界在该方向上取得以下重要进展:其一,国际组织研究自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开始再次迎来新的繁荣,成为众多理论著述的直接研究对象;其二,学界

对国际组织特征和规律的探索已覆盖国际组织本体和活动的全领域,积累了

关于国际组织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博弈、机构设计、身份地位、功能绩效等核

心理论问题的大量著述;其三,理性主义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法学路径在变

化的现实中不断自我革新和相互交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被广泛认可,学界

在国际组织研究领域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意识.然而国际组织理论体系化这

一学术目标还远未实现.既有国际组织研究存在三方面的短板,客观上制约

了其理论知识的体系化:
一是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学术意识尚不充分.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以来,各理论路径都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张丽

华、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小波、图宾根大学教授沃尔克里

特贝格(VolkerRittberger)等人都讨论了该问题并提出应对方法,①瑞士洛桑

大学教授皮埃尔德塞纳尔克朗(PierredeSenarclens)分析了机制理论解

释国际组织的局限性,主张建立新的研究计划,②韩国学者田镒旭分析了国际

组织研究范式的转变及未来趋势,③但整体上学界仍趋向于通过对概念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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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或增补新概念的方法修正既有理论,而未能突破传统学科的藩篱,既有国际

组织研究的主体仍是以传统学科为单位的多学科研究.①

二是跨学科研究目标不清晰、深度不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界关于

开展国际关系学、社会学、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益强烈,但跨学科研究本

身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目标和路径有不同的解读.② 整体上学界

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目标究竟是在知识交流层次、方法论借鉴层次还是创

建新理论层次,尚未充分讨论.目标不清导致路径不清.现实中各种跨学科

研究尝试通常止于前两个层次,未能站在创建国际组织理论的视角,系统梳理

需要跨学科方法加以解决的理论关节点.③

三是尚未形成理论目标趋同、方法互惠互通的学术认知共同体.综合美

国科学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匹兹

堡大学教授伯卡特豪兹纳(BurkartHolzner)、厄恩斯特哈斯、马萨诸塞大

学教授皮特哈斯(PeterHaas)、鲁杰等人的论述,认知共同体具有共享的因

果信念、学科范式、科学观、行为准则和理论愿景.学术认知共同体既是知识

创造和传播的中坚力量,也是新研究门类或学科的合法性源泉.④ 学术共同体

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兼具现实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研究领域,也离不开研究中心、
会议机制和学术期刊等知识传播平台的助力.尽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国际

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已大幅度提升,但全球一体化程度不足且不均衡,地缘政

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国际格局的走向.国际组织理

论知识在整个社会科学谱系中的分量仍显不足.此外,国际组织问题的理论

纵深、国际关系学和组织社会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泾渭分明的概念体系,使得

开展理论创新为目标的跨学科研究并非易事.这从主客观两方面限制了国际

组织研究共同体的发展和形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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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学界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解决相关问题:
第一,需要给予国际组织概念一个精确而逻辑完备的定义,建立国际组织

的本体论,进而确立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畴.一方面,国际

组织概念的外延决定了国际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国际政治、国际法等概

念不同的是,国际组织是客观实在物,其客体是经验性的而非纯理念性的.①

为此,需要确立一套稳定、直观的界分标准来帮助知识受众识别国际组织客

体、区分非国际组织客体,从而将知识创造者和受众统一在相同的视野中;另
一方面,国际组织概念的内涵决定了国际组织理论的深度.系统的理论与精

确的概念相辅相成.国际组织概念的每一个特征要素都需要具有理论辐射功

能,回应、对接和支撑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范畴,以确保整个知识体系的系

统化.

学界对待抽象概念的态度与其对待理论前景的看法直接挂钩.国际组织

概念在２０世纪中期的术语化与国际组织研究领域的形成过程密切联系在一

起.２０世纪中后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者在推动国际组织研究科学化的过程中,

开始试图从理性主义、功能主义、法律分析实证主义等不同学科路径归纳国际

组织的基本特征并尝试着给它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此过程中,国际组织的多

边性、机制性、常设性等一般性特征被不断发现和讨论.然而,由于不同学科

路径对于国际组织本体论假设存在差别,其对国际组织本质特征的认识也很

难统一.目前,相关成果至少存在两方面技术性问题:一是未区分国际组织的

基本特征和由此派生的演绎特征,常常在定义中混用二者;二是未在体系理论

的视野下论证国际组织基本特征的完备性.从横向视角来看,国际组织的基

本特征决定了相关科学知识的覆盖范围,演绎特征决定了相关科学知识的内

容;从纵向视角来看,国际组织基本特征对应着国际组织理论的基础范畴和方

法路径.在国际组织概念未得到清晰完备的定义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据以识

别和知解国际组织客体,国际组织理论的基本范畴也处于模糊的状态.

因此,需要从构建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视野下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从外部关系来看,国际组织科学在社会科学谱系中存在的意义和位置决定了

国际组织客体的范围,进而为确定国际组织的一般特征提供了标准.一方面,

系统的理论与精确的概念相辅相成.发展国际组织科学的意义在于为国际组

织实践中的理论难点提供解释.现阶段国际组织研究具有三个层次的理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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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国家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问题,国际社会权力属性和规范属性的对

立统一问题,国际组织工具性和主体性的对立统一问题.国际组织理论所确

定的对象范围需要能够涵盖和凸显上述理论难点,以确保整个国际组织知识

体系可以为上述核心理论难点提供解释;另一方面,国际组织理论需要妥善处

理与关联学科的关系,尽可能覆盖知识空白,同时避免越俎代庖,造成智力工

作的浪费.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首要任务是需要基于国际组织理论作为社会

科学分支的“社会性”来确立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所需知识的类别,并基于其

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科学性”来确定概念内部特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给予

国际组织一个精确的、逻辑完备的定义.

第二,需要确立跨学科研究的具体目标和着力点.当前,跨学科研究对于

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其目标和着力点却有待明确.

鉴于跨学科研究本身是一个存在歧义并被普遍误读的概念,瑞士学者皮亚杰

关于“多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的递进式界定,有利于人们认

识这一问题.皮亚杰将多学科研究界定为学科间的信息互通,不会改变或丰

富学科知识本身;跨学科研究是学科间一定程度的整合,其结果将使学科知识

结构得到丰富和发展;而超学科研究则是学科互动的最高形态,因为它“不仅

涵盖了专门研究项目之间的互动与互惠,而且将这些关系置于一个没有学科

边界的完整系统之中”.① 在发展国际组织理论的语境下讨论跨学科研究,其
根本目标应当是后者,即通过对传统理论范式的改造与创新,发展新的理论

范式.

此外,跨学科研究需以既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汇点”和“盲点”为着力

点,且和前述概念改造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例如,学界一向很重视对国际组织

治理权限的研究,各种理论路径分别从实证、理念和规范的角度论证了国际组

织的权力来源.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路径依赖对成员选择的锁定,建构主义强

调国际组织对成员观念和偏好的塑造,分析实证主义则强调成员通过签订条

约对国际组织赋权以及国际组织通过条约解释自我赋权.② 同一现象在不同

领域分别被表达为制度性权力、规范性权力、合法性等概念.跨学科研究应着

力于不同路径的理论交汇点和盲区,综述并重新表达.

第三,需要对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和再

８３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

①

②

周朝成:«当代大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第３１页.
饶戈平、蔡文海:«国际组织暗含权力问题初探»,«中国法学»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第９６页.



术语化(reterminologization),使国际组织理论获得自身的系统性和独立于既

有多学科路径的显著性.２０世纪至今的研究历史表明,国际组织的社会动力、
政治博弈、制度理性、规范功能等中层次问题兼具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是各

学科路径的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历史上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从不

同视角解释过国际组织产生的动态过程,立宪主义将国际组织的产生视为各

成员国建立世界宪法的过程,功能主义则将国际组织的产生视为对社会公共

需求的表达和回应,理性主义则强调国家利益偏好对其制度选择的影响.而

法学的分析实证主义将国际组织的制度理性置于条文和法理基础的一致性

中,功能主义将其置于制度结构和组织目标的适配性中,理性主义则将其置于

权利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协和之中.
各个理论路径都贡献了一些有价值的变量关系,但都存在一些“盲点”.

例如,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是国际组织法学的逻辑起点,但国际组织法仅关注

国际组织获得法律人格的程序而较少讨论其社会和政治基础.理性主义对国

家理性的推崇使其无法论证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尽管它常常认可这

一点.功能主义的“外溢”概念解释了国际组织自主性形成的动态过程,但该

概念宽泛而模糊,且不能囊括所有现状.学者不得不将其细分为“功能性外

溢”“技术性外溢”“政治性外溢”等亚类型,并衍生出“环溢”“强化”“紧缩”“溢
回”等多种情况.然而,这种细分概念和派生概念具有解释功能而缺乏预测功

能,理论价值便打了折扣.这些“盲点”植根于２０世纪中后期多学科路径这一

研究模式之中.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国际法学等传统学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

了独特的学科术语和措辞.这在塑造学科文化的同时也强化了范式壁垒,对
跨学科研究造成障碍.①

要突破学科范式的藩篱、消除“盲点”,需要对既有研究成果的重要关节进

行再概念化、再术语化处理.所谓再概念化是指在学科亲缘关系较近、范式通

约性较强的学科间,常常可以通过概念移植和再界定来促进跨学科研究、实现

理论创新.例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公共品、相互依赖等术语被移植到政治学

领域后,只需被重新定义即可发展为新的理论概念.然而,有些学科概念差异

显著,很难直接对接,学者必须梳理这些分属不同学科、但内涵有重叠的概念,
将普通词语术语化或创造新的术语加以表达,进行“再术语化”.而要发展系

统理论,还需要运用一种全景式的眼光协调这些分散的概念和术语,使其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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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并置于一个统一的结构之中.① 唯有如此,国际组织理论才能够获得社会

科学理论的“科学性”所要求的内部系统性和外部显著性.

第四,需要搭建理论争鸣平台、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发展国际组织体

系理论离不开可供学术争鸣和知识传播的研究机制,以及理论目标趋同、方法

互惠互通的学术共同体.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展至今,在
理论化、建制化上已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起步较晚且受制于学科壁垒,目
前不同学科关注的议题还较为分散,对话缺乏深度.弥补该短板既有待时日

的积累,又需要主动地创造条件.

纵观西方国际组织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常常依托于各类

组织机构,也离不开定期学术会议、专门学术期刊提供观点汇聚和理论争鸣的

平台.２０世纪至今,国际协会联合会定期发布的«国际组织年鉴»一直是国际

组织研究的信息集散地,«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研究»等学术期刊,对确立国际

组织研究的时代主题、激发学术争鸣、培养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饶戈平教授早在１９９３年便指出了建立会议机制、搭建信息平台对于国际组织

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国际组织理论要得到实质性发

展,也有待类似信息平台、知识汇聚与传播平台的助力.

结　　语

综上,世界范围内国际组织研究整体上遵循着实践驱动和科学法则驱动

这两条线索.从实践层次看,１９世纪中后期至今国际组织在数量、规模、类别、

功能上的持续发展促进了国际组织研究的逐步繁荣.该过程中,研究议题不

断丰富,方法日趋多样化,人们对国际组织的认知日益丰富.从科学发展视角

看,随着经验研究的积累,学者渐渐观察到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独特

性,并运用多学科路径不断探索其在产生、结构、功能、性质上的一般特征和规

律.２０世纪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发展国际组织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进而开始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和路径.和经验性研究和中观理论研究相

比,国际组织知识体系化的步伐较为缓慢.这种状态和２０世纪中后期国际组

织研究的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和新理论构

建意识逐渐兴起,国际组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立性不断彰显,突破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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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对国际组织研究的桎梏、推动国际组织研究成果的系统化的条件已经

成熟.
实践中一种常见的质疑之声认为:国际组织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应用导

向,过度理论化会导致“务虚”倾向,湮没了国际组织研究的社会目的.值得说

明的是,国际组织知识体系的高度理论性和国际组织实体的强实践性并不矛

盾,就像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高度理论性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强实

践性并不矛盾一样.追求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致力于建立国际组织科学

的努力并非要背离其实践特性坐而论道,而在于为实践提供全方位的、精细化

的指导.
从中国视角来看,推动国际组织理论的体系化是中国的多边外交需求融

汇世界理论知识前沿的结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中国国际组织研究经历了

历代学者的奠基、反思和探索,不断成熟和科学化,为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打

下坚实基础.站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国际组织研究应逐渐从实践驱

动阶段转向科学法则驱动阶段,在体系理论的视野下科学定义国际组织这一

中心概念,明确跨学科研究的目标和着力点,系统梳理诸多学科路径的理论成

果,并基于此进行概念的移植、术语的创新,建立一个充分回应现实需求又逻

辑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该过程离不开学者长期的探索和协力,也离不开各

个学术机构、期刊以会议、专题、研究中心等形式搭建可供理论争鸣和知识传

播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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